
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

炼钢厂天然气管道安全改造项目招标公告

致潜在投标人：

现拟就炼钢厂天然气管道安全改造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将招标公告如下，欢迎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本项目投标。
一、招标人

 单位名称：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项目说明

（一）招标名称：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炼钢厂天然气管道安全改造项目

（二）招标内容：本次招标主要针对炼钢厂天然气管道安全改造项目进行招标，项目内容涵盖机械、电气、动力、仪表等设备安装，工业管道拆除等。

（三）工期:完成本招标工程全部工作内容的绝对工期为120个日历日。开工日期由炼钢厂发出的开工令中指定的日期算起，以工程竣工验收通过、投标方送交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的日期作为实际竣工日。

（四）资金来源：维修费。

（五）施工地点: 炼钢厂。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本次招标资格审查采取网上审核方式（投标单位将相关资料上传至招标系统），投标人不符合以下条件的，资格审查将被否决（已注明否决项），不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评标。本项目投标单位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为在国内注册的公司，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否决项)

（二）本项目拒绝中介或代理参加投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否决项)

（三）业绩要求（否决项）：

需提供2022年1月1日至今，燃气管道工程或工业管道安装合同（合同额含税20万以上），需提供合同原件及相关竣工验收证明或结算书或该项目开具的发票，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原件扫描件并上传招标系统。（分包合同不予认可）。

（四）投标方应具备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同时具有压力管道安装许可证（GC1级）。(否决项)
（五）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否决项）

（六）办理资审手续的投标方，要求是本单位专门负责投标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需提供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否决项）

（七）本招标项目投标人不得挂靠、伪造、借用资质投标，经查证核实后，立即取消其投标资格。中标后不得转包。

（八）招标方根据项目需求，可对通过资格初审的投标单位装备水平、业务能力等进行实地考察，经考察不合格的单位，资格审核不予通过。

（九）本项目无投标保证金。

四、投标人须知

（一）本次招标采用网上报名、网上审核的方式。凡有意参加的潜在投标人，在公告期内登陆山钢集团招标采购与拍卖管理信息平台https://bams.shansteelgroup.com，注册用户成功报名后，要求投标人在电子招标平台上传企业相关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业绩等扫描件。

（二）投标人不按须知要求投标或提供资料，评标委员会将做出不利于投标人的评审；招标人就以上要求发现投标人有弄虚作假的行为，有权做废标或取消中标资格处理，投标保证金有权不予返还。

六、投标报名截止时间 

公告开始时间：以系统公示时间为准。

公告结束时间：以系统公示时间为准。

资格审核地点：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招标中心。

资格审核资料：投标人在山钢集团阳光购销管理信息平台及所报名项目上传附件处，按本公告要求上传企业营业执照、企业资质、以及相关业绩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书等原件扫描件（内容详见投标人资格要求中的材料）。

六、开标地点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招标中心（济南市钢城区友谊路26号）。

七、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

以系统公示时间为准，逾期视为放弃投标。

八、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方式

本次招标采用网上报名、网上审核方式。凡有意参加的潜在投标人，在公告期内登陆山钢集团招标采购与拍卖管理信息平台https://bams.shansteelgroup.com，注册用户成功后，须修改初始密码，重新登录后报名。（注册时仅填写或上传带红星的必填项，完成注册即可；注册成功后，点击申请参加）。

本招标项目标书费100元人民币。从投标人基本账户电汇或转账到招标人账户（详见“十一、招标人账户信息”），并在银行汇款或转账备注栏中注明标书费、投标项目名称、项目编号(****)；非基本账户交款的，同时应注明投标人名称，否则，招标人有权不予确认，由此导致影响权限开通及投标的，责任自负。

九、投标保证金

本招标项目无投标保证金。

十、决标方式

（一） 本项目采取合理低价法评标，对不合理报价进行重点评价，按照各投标单位的有效报价计算均价，报价低于均价的30%时，由评标小组讨论商务报价的合理性，若不合理，作废标处理。

（二）本项目根据现场需要拟确定一家单位承担维修任务。
十一、招标人账户信息有关内容要求

（一）账户信息及费用交纳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标书费收款账户

开户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

行号：302451037248

账号：7372410182600037971

交款联系人：陈先生

投标人汇款后，将银行汇款凭证复印，并在复印件上注明投标项目的项目编号、项目名称、投标单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信息，扫描发至邮箱：lgzhaobiao@163.com或传真至0531-76923170。招标中心据此开通标书下载权限。

请投标人使用公户汇款时，务必在汇款备注中注明以下内容：

缴纳标书费时备注：标书费，项目编号，项目名称等。如：

费。6312***********。****项目。

缴纳保证金时备注：投标保证金，项目编号，项目名称等。如：

金。6312***********。****项目。

以上备注信息是开通权限的凭据，请投标人准确填写项目编号，项目名称可简写。（银行汇款备注信息长度有限制，请注意）如因内容错误导致影响权限开通及投标的，责任自负。

权限开通联系人电话：0531-76923196 李先生，

                    0531-76923197 李先生，
                    0531-76923170 陈先生。

（二）电子发票开具说明

如开具标书费发票，请通过电子邮件将开票信息、联系方式、以及交款银行回执单等发至sglwfgs@163.com邮箱。财务部门联系人：高会计、娄会计，电话：0531-76829236，0531-76829346。

（三）保证金退款说明

1. 保证金退款，需准备以下手续：

（1）申请退款单位的收款收据（加盖单位财务专用章）；

（2）银行汇款信息（即保证金汇款回执单，加盖单位财务专用章）；

（3）业务办理人员的法人授权书（加盖单位公章、法人章及财务专用章）、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2. 携带以上手续到招标中心（济南市钢城区友谊大街26号）419室办理，联系人：李先生 0531-76923197
3. 每月仅限5-25号期间的工作日办理（如遇节假日等情况顺延）。月末办理银行转账支付。（请各单位月末两天自行查询银行账户）。

十二、招标文件澄清或答疑

（一）在投标截止日前，招标人统一组织标前答疑、现场踏勘、技术交流，有权就招标文件进行澄清，澄清文件以附件的形式，在招标人招标平台内予以发布。

（二）投标人要求招标人对招标文件答疑的，应在投标截止时间5天前向招标人提出，澄清文件给予统一答复。澄清要求文件应注明投标人名称及投标项目，不按要求注明信息的，招标人有权作未收到澄清要求文件处理。

（三）请潜在投标人每日登陆山钢集团招标采购与拍卖管理信息平台http://bams.shansteelgroup.com用注册的用户名查找是否有招标澄清或补充文件及现场澄清通知等信息，招标人不再单独通知，怠于登陆造成的后果由潜在投保人承担。
十三、招标人联系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招标人：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莱钢办公楼

招标项目联系人：王先生   0531-76820088

招标平台联系人：陈先生   0531-76923170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我​      是                   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现授权       负责                                项目的投标事宜，为本工程的委托代理人，其所签署的文件，我公司均予以承认。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投标人（公章）：

授权人（签名或公章）：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联系方式：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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